附表　華山文化園區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
	使用空間
	面積（坪）
	場地使用費
	保證金

	１、東1館
（車庫工坊）
	90
	室內活動每週  8,000
每天  2,000
	15,000

	２、東2館
（四連棟）
	700
	室內活動每週 16,000
每天  4,000
	30,000

	３、東3館
（烏梅酒廠）
	230
	室內活動每週 16,000
每天  4,000
	30,000

	４、中1館A區
（高塔區1樓研究股）
	72
	室內活動每週  8,000
每天  2,000
	15,000

	５、中1館B區
（高塔區1樓品控股）
	92
	室內活動每週  8,000
每天  2,000
	15,000

	６、中2館A區
（果酒倉庫）
	80
	室內活動每週  8,000
每天  2,000
	15,000

	７、中2館B區
（果酒禮堂）
	60
	室內活動每週  8,000
每天  2,000
	15,000

	８、中3館A區
（行政大樓2樓拱廳）
	70
	室內活動每週  8,000
每天  2,000
	15,000

	９、中4館A區
（米酒作業場1樓－紅酒區）
	196
	室內活動每週 16,000
每天  4,000
	30,000

	１０、中4館B區
（米酒作業場1樓－米酒區）
	343
	室內活動每週 16,000
每天  4,000
	30,000

	１１、中5館
（再製酒作業場）
	290
	室內活動每週 16,000
每天  4,000
	30,000

	１２、中6館
（包裝室）
	380
	室內活動每週 16,000
每天  4,000
	30,000

	１３-１、中7館A區
（維修工場－木工廠）
	45
	室內活動每週 8,000
每天  2,000
	15,000

	１３-２、中7館B區
（維修工場－維修工廠）
	85
	室內活動每週 8,000
每天  2,000
	15,000

	１４、千層野台
	185
	戶外活動每週  8,000
每天  2,000
	15,000

	１５、華山劇場
	450
	戶外活動每週 16,000
每天  4,000
	30,000

	１６、藝術大街
	400
	戶外活動每週 16,000
每天  4,000
	30,000

	１７、森林劇場
	106
	戶外活動每週  8,000
每天  2,000
	15,000

	１８、煙囪廣場
	539
	戶外活動每週 16,000
每天  4,000
	30,000

	１９、草原劇場
	200
	戶外活動每週  8,000
每天  2,000
	15,000

	單位：新台幣　元
附加說明：
１、 為鼓勵藝文團體使用場地，並增加場地使用效率，每週使用四日以上得以一週計費，但按週計費之申請者應確實利用場地，期間若有完整未用時段，應於簽約時告知，由本園區開放供其他單位申請使用。若經查核有申報不實情形者，將列為日後審查依據。
２、 冷氣使用收費辦法：展演單位如需使用冷氣空調，將由雙方抄錄、簽章使用前電表度數，使用完後再依照電表上度數由雙方抄錄、簽章並歸還冷氣遙控器，冷氣電費款以實際核算使用度數為根據收取，每度電費5元。
３、 有鑑於台北市之藝術展演場所嚴重不足且價格昂貴，為鼓勵藝術創作及發展，如係藝術家個人、藝文團體或非營利單位申請使用，且無收受門票、商品販售之營利行為，以上之場地使用費均優惠減半。
４、 如係文建會或附屬相關單位之活動，免收相關費用。
５、 相關申請辦法請詳「華山文化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要點」。


註：收費標準依坪數分為二級
	  
	面　　積
	收費方式 

	第一級
	室內：100坪以下（含）
戶外場地：200坪以下（含）
	１、 場地使用費：
每週　8,000、每天　2,000
２、 保證金：15,000

	第二級
	室內：100坪以上
戶外場地：200坪以上
	１、 場地使用費：
每週　16,000、每天　4,000
２、 保證金：30,000


